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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市级智慧农业项目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报告 
 

市场与信息化处 

2022 年 6 月 30 日 

 

根据南京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预算绩效信息公开

工作的通知》（宁财绩〔2022〕95 号）等文件要求，我处组织开

展了 2021 年度市智慧农业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情况及

结果具体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依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

的意见》（苏政办发〔2016〕149 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的意见》（宁政办发〔2017〕38 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的通知》（宁政发〔2020〕46 号）等文件的要

求，有必要进一步加快智慧农业步伐，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 

2、项目主要内容 

根据各主管部门的立项文件、实施方案批复，主要建设内

容：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点 25 个，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

会参展工作、畜禽规模养殖场信息系统及新型经营主体信息（信

用）管理系统建设，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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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属 

农业物联网技术
应用示范点 

区试工程项目运
维 

南京国际智慧农
业博览会参展 

畜禽规模养殖场
信息系统 

新型经营主体信
息（信用）管理系

统 

任务  
数量 

实际完
成数量 

任务  
数量 

实际完
成数量 

任务  
数量 

实际完
成数量 

任务  
数量 

实际完
成数量 

任务  
数量 

实际完
成数量 

江北 

新区 
1 1 — — — — — — — — 

江宁区 7 10 — — — — — — — — 

浦口区 3 3 1 1 — — — — — — 

六合区 7 7 — — — — — — — — 

溧水区 4 4 — — — — — — — — 

高淳区 3 6 1 1 — — — — — — 

市本级 — — — — 1 1 1 1 1 1 

合计 25 31 2 2 1 1 1 1 1 1 

（二）项目资金情况 

根据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

第一批市级单位农业专项资金补助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1〕

8 号）和《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

知》（宁农计〔2021〕9 号）文件，项目市级补助资金预算 1000

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市财政，由市财政全额下达到各区及市

农业装备推广中心、市畜牧家禽研究所、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

管理站。经各主管部门验收后，实际投入市级补助资金 1012.65

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区属 预算计划 实际投入 备注 

1 江北新区 33 48.08  

2 江宁区 231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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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浦口区 102.5 101.62 
含区试工程项

目运维 

4 六合区 237 254.8  

5 溧水区 132 117  

6 高淳区 105.25 103.5 
含区试工程项

目运维 

7 
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

览会 
70 70  

8 
南京市畜禽规模养殖

场信息系统 
49.25 49.25  

9 

南京市新型经营主体

信息（信用）管理系

统 

40 39.8  

 合    计 1000 1012.65  

注： 2021 年，市级智慧农业项目专项资金实际投入超出预

算计划，主要是江北新区、六合区等区在预算计划外，从市级

资金中另切块安排部分资金。 

（三）绩效目标 

1、绩效总目标 

持续推进智慧农业建设，进一步提升全市农业农村信息化

水平。 

2、年度绩效目标 

（1）新建农业物联网技术示范应用点 25 个左右，通过安

装物联网设备，自动调节 1 个以上环境因子，较好地发挥示范

作用。 

（2）组织开展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活动，参展面

积 900 平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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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成南京市畜禽规模养殖场信息系统，达到预期成效。 

（4）建成南京市新型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达

到预期成效。 

二、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对象：2021 年度南京市智慧农业项目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范围：江北新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

水区、高淳区等 6个区实施的农业物联网技术示范应用点项目，

市本级实施的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南京市畜禽规模

养殖场信息系统、南京市新型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 3

个项目。 

经对 2021 年智慧农业项目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

指标等进行综合考核评价，考核结果如下：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考核结

果 

分

值 

得

分 

备

注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农业物联网项目实际完成

量（率）：建设农业物联

网技术应用示范点个数 

25 个

（左右） 
31 25 25  

建设南京市畜禽规模养殖

场信息系统 
完成 完成 2 2  

建设南京市新型经营主体

信息（信用）管理系统 
完成 完成 2 2  

做好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

览会参展工作 
完成 未完成 2 0 ① 

时效指

标 

农业物联网项目建设整体

完成及时率 
80% 未达到 6 0 ② 

完成南京市畜禽规模养殖

场信息系统建设及时率 
100% 及时 2 2  

完成南京市新型经营主体 100% 及时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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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信用）管理系统建

设及时率 

完成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

览会参展工作及时率 
100% 未及时 2 0 ③ 

效益

指标 

经济效

益指标 

根据不同生产过程自动调

节 1 个及以上的环境因

子，达到省工节本 

100% 
100%

达到 
31 31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取得

成效的可持续性影响 
健全 健全 18 18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反映和考核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

满意程度 

90% 93.18% 8 8  

合  计   
 

100 90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本项目得分 90 分（详见附

件 1），评价等级为：优。 

扣分说明：①、③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暂未召开；②

在 2022 年 5 月底之前项目整体完成验收的单位比率不足 80%，

多数项目在 2022 年 6 月完成验收。 

三、项目成效 

1、基本完成建设内容 

经主管部门验收后，2021 年度南京市智慧农业项目已基本

完成：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点，计划建设示范点 25 个，实

际建成 31 个；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工作暂未开展，场

地租赁、会展厅设计等工作已完成，后续择期举办；畜禽规模

养殖场信息系统和新型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建设完

成，已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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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市农业农村局拟定项目专项资金预算任务清单、资金分配

及提供业务指导，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督导。 

各区农业农村部门以及市农业装备推广中心、市畜牧家禽

研究所、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制定符合本地情况的项目申报指南，明确主管科室对项目进行

督导，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强化项目监督管理，确保项目单位

按时保质完成项目任务。 

3、促进智慧农业发展 

各实施单位按照实施方案的建设内容组织完成建设，确保

各项功能能够正常使用，保证智慧农业专项资金用到实处，在

环境因子采集和调节、农业智能化管理、农业信息大数据分析、

农产品溯源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真正做到科学种植、远程种

植等，实现了节本增效，对产业、产能带来了显著提升，推动

智慧农业发展。 

4、提高了实施单位的经济效益 

实施智慧农业项目后，推动了各实施单位农业信息化发展，

借助智能化管理平台，通过控制终端和手机，就能远程监控项

目现场，收集生产数据，并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及时调整生产

环境，切实节省了人力成本，提升了产能。各实施单位在收集

到更加精准的经济指标数据后，对产业布局和产业调整，有了

更直观的依据。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验收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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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项目于 2022 年 6 月陆续完成了验收，迟于市农业农村

局的管理要求：根据《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

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1〕9 号）文件要求验收结果于 2022

年 5 月底之前报市备案。 

原因分析：受疫情影响，个别项目施工进度推迟，各区项

目实施进度、验收程序推进放缓，影响了项目整体验收工作。 

2、区级资金拨付进度较慢 

截止报告日，市本级实施的项目资金已下拨至各区，部分

区已将项目资金拨付到街道/镇，街道/镇尚未拨付到项目实施单

位。 

原因分析：受疫情影响，验收时间迟于原计划时间，资金

拨付亦随之延迟，目前已通过验收的区，正在执行项目付款程

序。 

3、个别项目尚未开展 

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工作实际尚未开展，目前前

期场地租赁、会展厅设计等工作已完成，后续择期举办。 

原因分析：受疫情影响，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暂不具

备开展条件。 

五、有关建议 

1、受疫情影响，部分工作开展受限，各主管部门应提前部

署，各级协力推进，确保项目按时按量完成。 

2、项目实施单位应结合各自产业发展情况，加强农业物联

网技术及农业生产数字化相关知识学习，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

营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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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项目建设主体要切实做好项目管理及后期维护，确保

长期发挥项目成效。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 

本次客观评价 2021 年度南京市智慧农业项目取得的成效，

反映实施过程中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管理机制的建设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规范项目管理，强化专项资金使用规范意识，确保专项资金分

配程序科学合理，推动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规范化、制度

化，促进专项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切实发挥

财政资金的作用与效果。 

（二）评价内容 

为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完善资金投入、运行管理机制，

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投入产出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根

据有关文件的规定，从指标体系的设计、评价标准的制定、评

价数据的采集、实施核查评价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对专项资

金绩效情况进行全方位评价。 

（三）指标体系设定 

1、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 

围绕 2021年度智慧农业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效益分析，

结合本项目特点，以指标评分法形成评价结论，评价关注的重

点是项目实际完成情况。 

2、指标标准  

根据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处2021年度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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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绩效目标的要求，本次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设定

为三个，分别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

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划分为 5 个指标，分别为数量指标、时

效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三级指标则对应到具体项目内容，细分为 11 个指标。指标

值以各项目的完成情况和完成率进行考评。 

3、各项指标分值说明 

本次指标体系共设计 11 个具体指标，结合本项目特点和评

价中采用的绩效标准，定性指标标准值设为 100。 

（1）“农业物联网项目实际完成量（率）：建设农业物联网

技术应用示范点个数”指标，指标值：25 个，设定分值：25 分，

设定原因：指标值 25 个，建成 1 个得 1 分。 

（2）“建设南京市畜禽规模养殖场信息系统”指标，指标值：

完成，设定分值：2 分，设定原因：按照项目权重设定。 

（3）“建设南京市新型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指

标，指标值：完成，设定分值：2 分，设定原因：按照项目权重

设定。 

（4）“做好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工作”指标，指标

值：完成，设定分值：2 分，设定原因：按照项目权重设定。 

（5）“农业物联网项目建设整体完成及时率”指标，指标值：

80%，设定分值：6 分，设定原因：六个区区级验收及时情况，

每个区各 1 分。 

（6）“完成南京市畜禽规模养殖场信息系统建设及时率”指

标，指标值：100%，设定分值：2 分，设定原因：按照项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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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设定。 

（7）“完成南京市新型经营主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建

设及时率”指标，指标值：100%，设定分值：2 分，设定原因：

按照项目权重设定。 

（8）“完成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工作及时率”指标，

指标值：100%，设定分值：2 分，设定原因：按照项目权重设

定。 

（9）“根据不同生产过程自动调节 1个及以上的环境因子，

达到省工节本”指标，指标值：100%，设定分值：31 分，设定

原因：31 个项目，完成 1 个得 1 分。 

（10）“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取得成效的可持续性影响”指

标，指标值：健全，设定分值：18 分，设定原因：区级除江北

新区外实际完成 30 个项目，每有 1 个项目达到成效的，得 0.5

分；江北新区 1 个项目，资金安排相对较多，达到成效的得 1

分；市级 2 个项目（智慧农业博览会项目不参与评价），因影响

范围较大，每有 1 个项目达到成效的，得 1 分。 

（11）“反映和考核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

满意程度”指标，指标值：90%，设定分值：8 分，设定原因：

考核项目实施效果影响程度。 

（四）评价实施 

结合本项目特点、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以现场采集的项

目基础数据、收集的评价相关资料及问卷调查信息为基础，以

指标评分法形成评价结论。 

项目组在既定的日期进场核查，包括对 2021 年智慧农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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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立项情况和使用情况、产生的效益效果以及服务对象满

意度情况的核查分析，按照计划进度完成对提交数据的审核、

调整及整理汇总。同时梳理专项资金相关工作的有益举措及存

在的问题，对 2021年智慧农业专项资金进行真实、客观的评价。 

项目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则和方法，对采集的基础资料进

行分类整理、汇总和分析，结合现场查勘、演示，以验证成效、

发现问题。依据制定的评价标准和评分规则，对项目进行独立、

客观、公正的评分，并撰写绩效评价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相关建议，征求被评价单位意见和建议，形成 2021 年智慧农

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及各区绩效评价情况。 

七、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1、市、区各级相关部门积极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各

参与单位高度配合，智慧农业项目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涌

现出了一批应用典型：江宁区老人坝家庭农场将无人船应用于

水产养殖过程，实现自动投饵，提高了投喂作业效率，减少了

人工使用，降低了生产资料成本，减少了环境面源污染，产生

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南京天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灌

溉物联网技术示范点建设项目，通过安装干渠智能控制闸门以

及大田进退水控制闸门，配合土壤墒情监测系统进行阈值设置，

实现对田块内水位的远程自动化控制，降低了种植成本，进一

步提高了作物产量；南京闽绣菌业有限公司通过建设物联网菌

房控制测量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环境监测控制平台，实现了

视频监测、菌房环境监测、自动通风加温等自动化和智能化操

控，减少了人工巡查劳动强度，降低了种植所需人工成本，提



 12  

高了绣球菌的产量和品质。 

2、受疫情影响，部分 2021 年度智慧农业项目的建设、验

收等未能按时完成，截止报告日，大多数项目已完成验收手续；

除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暂未实施，尚未进行项目审计和验

收外，其余项目均已完成验收手续，相关情况可能会对本次绩

效评价结果的完整性产生影响。 

 

 

附件：2021 年度南京市智慧农业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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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度南京市智慧农业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

级 

指

标 

权

重 

二级 

指标 

权

重 

三级 

指标 

权

重 

标准

值 

考核结

果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A

产

出

指

标 

43 
A1 数 量

指标 
31 

农业物联网项目实际完

成量（率）：建设农业物

联网技术应用示范点个

数 

25 

25 个

（左

右） 

31 
实施方案任务是

否完成 

每完成 1 个得 1

分 
25 

建设南京市畜禽规模养

殖场信息系统 
2 完成 完成 项目是否完成 

完成得分，未完

成不得分 
2 

建设南京市新型经营主

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 
2 完成 完成 项目是否完成 

完成得分，未完

成不得分 
2 

做好南京国际智慧农业

博览会参展工作 
2 完成 未完成 项目是否完成 

完成得分，未完

成不得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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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时 效

指标 
12 

农业物联网项目建设整

体完成及时率 
6 80% 未达到 

项目是否按照实

施方案的时间完

成 

项目按约定时间

完成得分 
0 

完成南京市畜禽规模养

殖场信息系统建设及时

率 

2 100% 及时 
项目是否及时完

成 

及时完成得分，

未及时不得分 
2 

完成南京市新型经营主

体信息（信用）管理系统

建设及时率 

2 100% 及时 
项目是否及时完

成 

及时完成得分，

未及时不得分 
2 

完成南京国际智慧农业

博览会参展工作及时率 
2 100% 未及时 

项目是否及时完

成 

及时完成得分，

未及时不得分 
0 

B

效

益

指

标 

49 

B1 经 济

效益指标 
31 

B11根据不同生产过程自

动调节1个及以上的环境

因子，达到省工成本。 

31 100% 
100%

达到 

根据不同生产过

程自动调节 1 个

及以上的环境因

子，达到省工成

本。 

根据项目建成实

际情况得分 
31 

B2 可 持 18 B21 可持续影响 18 健全 健全 反映和考核项目 项目建设有助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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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影响 实施取得成效的

可持续性影响 

生产，根据项目

单位实际情况酌

情得分 

C

满

意

度

指

标 

8 
C1 满 意

度 
8 C11 服务对象满意度 8 90% 93.18% 详见调查问卷 

按问卷调查结果

计 分 ，满 意度

90%以上得 8 分，

85-89%得 7 分，

80-84%得 6 分，

75-79%得 5 分，

70-74%得 4 分，

65-69%得 3 分，

60-64%得 2 分，

低于 60%不得分 

8 

合

计 
100   100   100 

 
      90 

 


